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
各類人員辦公處所及辦公用財物管理作業要點
中華民國101年7月17日核秘字第1010004743號函修正

中華民國106年6月12日核秘字第1060003672號函修正
1、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(以下稱本所) 各類人員辦公處所及辦公用財物之管理，依據事務管理彙編，並參酌本所實際組織編制辦理。
2、 本所除正副首長及主任秘書以外，各類人員辦公處所，以一人一處，並集中設置於所屬單位管理之館舍為原則。另實驗室、廠房等工作區域，非有必要，不得設置人員辦公處所。

(一)各類人員辦公處所面積，比照辦公處所管理手冊第二章第七點規劃原則劃設。

1、 一級單位主管、副主管：20至25平方公尺。

2、 一般人員：8平方公尺。

但本要點修正前，已規劃設置之面積，超過前項標準者，得視業務需要，作適時調整。

  (二)各單位應設置永久性一級單位主管、副主管職務辦公室及辦公用財物，專供一級主管、副主管使用。 

3、 辦公用財物，以合於公務使用及洽談公務之必要、一人以領用一套為原則，並應擺設整齊及妥善保管使用。
4、 辦公用財物包括辦公桌、辦公椅、各類型資料櫃、沙發椅、茶几、活動屏風、個人電腦、衣櫃(架)等為管理主要項目。其他屬公眾使用、研究及實驗室使用之雜項財產物品，及供特定人員洽談公務或會議場所，所需之公用財物，不在此限。辦公用財物配置表，如附表1。
5、 本要點發布實施前，已領用之辦公用財物，有不符合本要點之規定者，暫時由原保管人(以下稱暫時保管人)繼續保管使用。待人員離退時，再按退離處理方式辦理。
6、 職務異動或新進人員之辦公處所及辦公用財物移轉、配置：
  (一)一級單位主管、副主管職務調整者，新上任者接收卸任者之辦公室及辦公用財物配置表之所有財物，原有辦公用財物不隨個人搬動，直接將財物移轉新接任人員使用。卸任者由新任單位，安排辦公室及依辦公用財物配置表提供辦公用財物。

(二)新進人員及所內單位職務異動人員，由任職或新任單位提供適當之辦公處所，及按照辦公用財物配置表提供辦公用財物。

(三)職務異動人員應於職務調動後10日內，清理並遷讓原辦公處所，交由原單位調配運用。

  (四)供職務異動或新任人員使用之財物來源，優先由新任單位原有、留用財物中提供，或至秘書室管理科「網上庫房」網頁自覓適用者後，洽保管人辦理移轉作業。移轉需填寫財物移動單一式三份，逐級簽章後，繳交秘書室管理科，辦理帳籍處理。

7、 編制內人員職務兼跨一個以上之計畫時，以所占工時比率超過百分之四十以上之職務工作地點，依第四點配置標準表辦理。百分之四十以下之其他工作地點，以保留辦公桌、椅及資料櫃一組為原則。所餘留之使用空間，由館舍管理單位調配運用。
8、 退休或離職人員(以下簡稱退離人員)之辦公用財物處理方式：
(一)退離人員，辦理退離手續時，應於本所網路首頁「財物儀器設備查詢」，下載個人財物清冊，併同離職手續辦理財物清理（退離人員財物帳籍移轉流程圖，如附表2）。退離人員自得知核准退離通知起至辦理離職手續前，應完成清理個人保管財物。

(二)除超過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之財物，應依程序辦理報廢外，其餘財物移轉給編制內其他同仁保管，必要時，由其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指定之。並填寫移動單一式三份，由保管人簽章後留存一份備查，餘兩份繳交秘書室管理科，辦理帳籍移轉。
(三)單位無需使用之財物，由單位將財物資料提供秘書室管理科刊登「網上庫房」網頁，公開由各單位領用。必要時，秘書室得以條籤標示或封籤）。

(四)不堪使用且已達報廢年限之財物，填寫財物報廢單一式三份，送秘書室管理科，依報廢作業程序辦理。
9、   (五)由退離人員依規定辦理移轉之辦公用財物應放置原地，由原保管使用單位之主管人員調配運用於新進或調任人員使用。
10、 各單位需用辦公用財物時，應先就單位內控管可使用之財物調配運用，或至本所網頁查詢，若有合用辦公用財物，則優先移撥使用。如有不足，始可申請採購。
11、 辦公用財物之實品搬動事宜，請使用單位協助需用人員負責財物搬運，並應注意搬運之安全避免造成損傷。必要時，得申請勞務採購執行搬運，協助運送。

12、 本所非編制內工作人員由本所提供使用之辦公用財物，以本所編制內人員為財物保管人，佐以非編制內工作人員姓名為使用人員。由使用人員簽收，離職時應如數繳回，若有遺失、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，除經審計機關查明解除責任者外，應依規定照價賠償。

13、 非本所編制內人員使用之辦公用財物，其標準亦比照本所一般人員配置表為原則。如有調整配置類別之需求，應個案簽請核准。
本要點於發布日起開始實施。

14、 附表1
	辦公用財物配置表

	職務別

辦公用財物
	第一類
	第二類
	第三類

	
	1、 正副組長、正副室主任、正副中心主任、正副計畫主持人、會正副執秘以上

2、 卸任主任秘書以上正、副主管
	1、 科長、薦任以上非主管人員

2、 卸任正副組長、正副室主任、正副中心主任、正副計畫主持人、會正副執秘
	一般人員、非承辦業務人員（非以工代職之技工、工友人員）

	辦公桌(七斗、大於155X80cm)
	1
	
	

	辦公桌(七斗、未達155X80cm)
	
	1
	1

	高背辦公椅
	1
	
	

	辦公椅
	
	1
	1

	桌邊櫃
	1
	1
	1

	沙發(兩座一几)
	1

(必要時，得增加座椅)
	1

(確有業務需要始配置
 適當數量)
	0


	衣櫃
	視需要
	視需要
	0


	個人電腦
	1
	1
	1

（非承辦業務人員視
  需要）

	印表機
	1
	1

(儘量共用網路印表機)
	1

(儘量共用網路印表機)

	資料櫃(上、下兩個一組) 
	4

(存放單位資料另計)
	3

(存放單位資料另計)
	2

(存放單位資料另計)

	電話
	1
	1
	1

（儘量共用門號）


(第一、二、三類職務人員，得另配置兩張公務討論用座椅為原則。

(因業務需要所配置之資料櫃，不敷使用時，視空間大小，得簽請核
  准增加。

(約聘僱、替代役、專業支援等各類人員參照第二、三類人員配置。

退離人員辦理離職手續財物移轉流程圖



附表２





退離人員得知退離生效日後，應準備資料辦理離職手續





超過使用年限之財物且不需使用，請填報廢單一式三份，送秘書室管理科





退離人員請至本所網頁→財產管理→財物查詢系統，下載個人財物保管清冊(此時個人財物應凍結)





至秘書室管理科037A館2F 215-1室，財產管理承辦人辦理





退離職三日前，持離職單、個人財物保管清冊、報廢單、移轉單等資料辦理離職簽章





各項資料備齊，財產管理承辦人核對簽章





完成離職財物移轉手續





A





單位不需使用之財物，請填寫移轉單一式三份，移轉給秘書室管理科控管之下





單位留用之財物，於財物保管清冊中，請相關同仁簽章接收列為保管人



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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